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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发展核能须以安全为前提，中国已经形成以“一法九条例”为主要框架的核安全法律规范体系，但缺乏顶层设计。《核安全

法（草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进一步修改时应当明确核安全的概念、纳入风险管控理念、强化核安全监管机关的独立性、

充实核安全监督检查内容、强化公众权利保护和严格行政法律责任，使核安全客观上得到保障，主观上被社会公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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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核电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

世纪以来，中国核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成为在运核电

机组数全球第 4（37台）、在建核电机组数全球第 1（20台）的

核电大国[1]。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的布局，2020年核电装机达到5800万kW，届时中国核电机组

数量将跃居世界第2位[2]。与此同时，核电也成为国家技术出

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的重要合作领

域之一。然而，无论是国内发展核电，还是对外出口核电技

术，安全始终是前提、基础和生命线。必须将确保核安全的

技术措施、管理理念和方法予以制度化，从法律的层面来规

范核能利用行为，从而保护从业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核能

利用行为带来的不当危害。

1 中国核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
中国民用核能起步于1980年代初，国家高度重视核与辐

射安全工作，提出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1984年1
月1日，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1984年10月30日
中国成立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民用核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

为了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要求，1986年 10月 29日国

务院发布了《民用核设施监督管理条例》，标志着中国核安全

法制建设的开端。随后的20多年里，国务院相继颁布了8部
核与辐射安全的相关行政法规：《核材料管制条例》（1987
年）、《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年）、《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1989年制定，2005年修订）、

《核出口管制条例》（1997年制定，2006年修改）、《核两用品及

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年制定，2007年修改）、《民用

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2007年）、《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

管理条例》（2009年）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期间，为适应环境保护和核产业发展需要，强化放射性

污染防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该法成为目前中国核领域的唯

一一部法律。

除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国务院和国家核安全局、国防科

工局等国务院核安全监管与核能行业主管部门（核工业主管

部门）还针对具体的管理事项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性文件和部

门规章。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核应急预案》（2013年）、

《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
64 号），国家核安全局制定的《核电厂厂址选择安全规定》

（1991年）、《核电厂设计安全规定》（1991年）、《核电厂运行安

全规定》（1991年），国防科工局制定的《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

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1999年）等。此外，在地方层面，深

圳、广东、浙江等建有核电厂的省市也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

法规和规章。例如，《大亚湾核电厂周围限制区安全保障与

环境管理条例》（深圳市，1994年）、《广东省民用核设施核事

故预防和应急管理条例》（1997年）和《浙江省核电厂辐射环

境保护条例》（2002年）等。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一法九条例”为主要

制度框架的核安全法律规范体系。该规范体系覆盖中国核

能利用活动各领域，对核能的安全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保

障作用。然而，相对美国、法国等先进核能国家而言，中国现

有核法律体系尚未完善，核安全顶层法律缺位，核安全法律

制度体系性不强，制度之间缺乏统筹协调，难以满足中国核

能发展新形势下的制度需求[3]。

2 中国《核安全法》立法的进展
2.1 《核安全法》立法状态

中国有关部门也意识到制定核安全领域顶层法律的必

要性。原国家科委和工业信息化部等部门先后于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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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和 2010年多次推动《原子能法》立法议程，但由于各

种原因，该法历经 30多年仍未能出台。2011年日本福岛核

事故再次敲响核安全警钟，也推动了中国核安全立法进程。

国务院于2012年10月通过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

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提出要抓紧研究制订《原子能

法》和《核安全法》。考虑到社会公众对核安全的高度关注，

2013年 10月《核安全法》被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将先于《原子能法》出台。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全国人

大环资委负责牵头起草《核安全法（草案）》并在时机成熟时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过两年多的立法项目论证和

起草，2016年 6月，全国人大环资委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核安全法（草案）》，并于 2016年 10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初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后于2016年11月
至12月就该草案首次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对

《核安全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并于2017年4
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

后于2017年5月公布了《核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再

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全国人大法工委将根据征

求意见的情况对草案进行完善并适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进行三审。《核安全法》最快有望于2017年下半年出台。此间

仍是建言献策的关键时机，有必要先对草案的基本内容进行

了解。

2.2 《核安全法（草案）》的基本内容

《核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下文《草案》和《核安全

法（草案）》均指该二次审议稿）共计八章（总则、核设施安全、

核材料和放射性废物安全、核事故应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八十六条，主要规定了立法目

的、调整范围、法律的基本原则、企业核安全责任、监督管理

体制、核安全的基本制度措施、公众的权利保护和违反本法

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具体而言：

1）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实现安

全利用核能，保障核设施、核材料安全，预防与应对核事故，

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简言之，《核安全法》立法的直接目的是确保

核安全，间接目的是保障核能健康发展。

2）调整范围。根据《草案》第二条的规定，“对核设施、核

材料及相关放射性废物采取充分的预防、保护、缓解和监管

等安全措施，防止由于任何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者自然灾

害造成事故，最大限度减轻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后果的活

动”都应当受到《核安全法》的调整和规范。从中可以看出，

有关核技术利用、铀（钍）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过程中

的辐射防护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活动被排除在《核安全法》之

外，继续受《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约束。

3）基本原则。《草案》第三条将核安全的方针和原则一并

进行了规定，具体内容是，从事核事业应当遵循确保安全的

方针，核安全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责任明确、

严格管理、纵深防御、独立监管和全面保障7项基本原则。

4）企业核安全责任。根据《草案》第四条的规定，从事核

能利用行为的不同主体对核安全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不

同主体的责任有区别，其中核设施营运单位对核安全负全面

责任，为核设施营运单位提供设备、工程以及服务等的单位

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

5）监管体制。《草案》第五条规定了统一管理和分工负责

的核安全管理体制，即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核安

全的监督管理，核工业主管部门、能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核安全管理工作。这实

际上是对中国现行核能监管体制的固化。

6）主要安全制度。为了确保核设施、核材料和放射性废

物的安全，《草案》规定了核安全规划、核安全标准、核安全文

化、核安全许可、资质资格管理、质量保证、规划限制区保护、

核材料衡算与控制、实物保护、辐射防护、报告与经验反馈以

及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等一系列具体的安全制度措施。

其中核安全规划、核安全标准和核安全文化为此次立法的新

设内容，其余则为对现行核安全规范的提升。

7）公众权利。为回应社会公众对核安全的关切，增强公

众对核安全的信心和对核能发展的理解与支持。《草案》设专

章（第五章）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其中，国务院核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核设施所在地省级人民

政府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公开核安全相关信息；核设

施营运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公开本单位核安全相关信息；对影

响公众利益的重大核安全问题，核设施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此外，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举报存在核安全隐患或者违反核安

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8）法律责任。《草案》第七章规定了涉核主体违反本法应

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中，行政法律责任包括对核安全监管

部门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和对核设施营运单位

与核材料持有单位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行政处罚；民事责任

方面，造成核损害后果的，核设施营运单位为唯一的核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主体，这是此次立法的一个“亮点”。此外，《草

案》还规定，如果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核安全法（草案）》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从总体上看，《核安全法（草案）》的制度理念和措施总结

了中国 30多年来核能发展和核安全监督管理实践中行之有

效的规范体系，回应了当前社会公众的主要关切，并力图和

国际核安全要求接轨，兼顾制度传承和创新。然而，从具体

层面来看，《草案》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3.1 《核安全法（草案）》存在的问题

1）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核领域包括核安全（Nuclear
Safety）、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和核保障（Nuclear Safe⁃
guard）3个相互协同和交叉的概念（即3S），但3S在制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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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立法应当妥善处理三者的关

系[4]。《草案》未明确界定“核安全”这一基本概念，从其规定的内

容看，文本中的“安全”以“核安全”为主，夹带着“核安保”的内

容却又未对核安保的制度措施进行充分展开，从而导致立法定

位不够清晰。此外，在核安全方面，《草案》中关于“核安全”的

对象范围（核设施、核材料和放射性废物）与 IAEA界定的核安

全的对象范围（设施和活动）也存在较大差异。

2）未重视风险防控思想。核安全不是绝对安全，也做不

到绝对安全。核安全应是将核事故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

围内[5]。以美国为代表的核电国家在核安全立法中就确规定

核能利用活动不得对公众安全和健康造成不合理的风险，并

推行以风险理念构建和完善核安全制度。目前，《草案》的制

度设计主要是基于确定论下的传统的“纵深防御”理念，未确

立风险概念，亦未充分重视按风险分级防控的理念。

3）未充分落实核安全独立监管原则。对核安全实施独

立监管的目的是确保核安全的决策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确保

核安全监管机关能够站在维护公共安全的立场。独立监管

是《核安全公约》和 IAEA安全标准文件——《基本安全原则》

的要求，亦是日本福岛核事故的重要教训，其核心是建立独

立的核安全监管机关，将核能发展管理与安全监管职能分

离。《草案》虽规定了独立监管原则，但在权力配置上并未对

核安全监管和核能发展管理的职能进行有效地分离。例如，

在核应急管理方面，《草案》规定国务院核工业主管部门承担

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日常工作，牵头制定国家核应急预

案，审批场外应急预案；核设施营运单位负责制定本单位场

内核事故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核工业主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

门备案；又如，在核材料许可管理方面，针对国防科工局和国

家核安全局的重复许可现象（现行《核材料管制条例》规定的

不足），《草案》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调整。这实际上导致了核

安全多头监管的局面。

4）重许可审批轻过程监管。从安全上看，政府实施核安

全许可具有预防功能，但是该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许可的条件

得到有效落实，即要求许可证持有人必须遵循许可证所载明

的各项要求和标准。《草案》用大量篇幅规定核设施、核材料

方面的申请和审批许可的要求，但对企业如何遵循许可的要

求规定过于原则，对监管部门监督执法的方式、手段、时机规

定的不够充分。

5）对公众权利保护有待加深。对公众权利的保护应当

包括实体性权利的保护和程序性权利的保护两方面。《草案》

虽规定了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程序性权利和公

众获得损害赔偿的实体性权利，但是在程序性权利方面关于

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信息的范围、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

时机以及公众对政府（监管部门）决策过程的参与未作出明

确的规定或规定的不够充分；而在实体性权利方面，既没有

规定核损害赔偿的具体保障措施亦未体现对承担主要风险

的核设施周边的民众的事前补偿措施。

6）行政法律责任规定不合理。法律责任是对涉核主体

违反法律规范的一种惩罚，有利于起到事前的警示和威慑作

用，敦促各主体严格守法[6]，确保核安全。《草案》中的行政法

律责任基本上采取了“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罚款”这种

传统的行政处罚模式，但由于草案规定的罚款数额相对于核

能企业（尤其是核电企业）的收益可谓“九牛一毛”，不能对违

反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此外，《草案》对未取得许可证

运行核电厂或者到期未办理延期许可的行为没有规定更为

严格的责任方式，没有体现核安全监管的严厉性和严肃性，

即没有充分贯彻《草案》规定的严格管理的基本原则。

3.2 完善《核安全法（草案）》的建议

1）明确核安全的概念。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

维形式，是理智思考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7]。《核安全法》

目标的确立和制度构建首先应当明确“核安全”概念的外延

和内涵。建议《草案》修改时区分“核安全”和“核安保”的概

念，对两者可能存在的冲突之处（例如在信息公开方面）构建

协调机制，并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等术语进行解释进而

明确《核安全法》中的“核安全”定位是狭义核安全还是广义

核安全。

2）纳入风险管控理念。风险和收益是核领域法律制度

构建的核心要素之一，核能利用活动的合理性在于其产生的

收益要大于其导致的风险[8]。建议《草案》在修改时确立“风

险”概念，一方面以此为基础明确风险评价制度，建立基于风

险的监管模式，对设施和活动实施分级管理，进而优化监管

资源的配置和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风险”诠释安

全，建立风险交流机制，增进公众对核安全的理性认识，增进

公众对核能利用活动的接受程度。

3）强化核安全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既然《草案》已将“独

立监管”规定为本法基本原则之一，就应在监管体制的构建

方面将此原则予以落实。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核安

全监管体制构建和改革的经验表明，强化核安全监管的独立

性在于整合核安全监管权，建立专门的核安全监管机关并提

高和法定化其组织地位[9]。中国主要的涉核部门——国防科

工局、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都涉及一定的核安全监管

职能，建议《草案》在修改时整合这些职能并纳入到国家核安

全局，避免“多龙治水”现象，甚至还可考虑建立更高行政级

别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关。

4）充实核安全监督检查内容。针对《草案》存在的过程

监管不足的问题，建议《草案》修改时在第六章“监督检查”中

细化监督检查的措施，例如规定核安全监管部门开展定期安

全检查和不定期安全检查，规定核设施运营单位需要跟监管

部门做到信息同步、互联互通，确保核安全监管部门能够实

时监控到核能企业（尤其是核电厂）的动态信息、发现异常情

况，从而让社会公众感觉到《核安全法》确实采取了有力的监

督管理措施，核能利用活动确实处于可控状态。

5）强化公众权利保护。公众的接受性是核能发展和核

安全监管的瓶颈制约。作为制度回应，法律应保障公众尤其

是承担更多风险的核设施周边公众能获得核能发展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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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福利并在风险转为现实的情况下获得充分的救济，同时

为公众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和平台以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

决策。建议《草案》修改时，一方面在细化核损害赔偿具体机

制的同时规定核能企业改善核设施周边居民公共福利设施

的义务；另一方面在细化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机制的基础上，

明确规定核安全监管部门和核能行业主管部门在制定规划、

审批许可等关乎核安全的重大行政决策时吸纳公众参与，并

对公众意见与建议进行考虑和回应。

6）严格行政法律责任。法律责任设置应当与违法行为

性质或者后果的严重性相匹配。针对《草案》规定的行政处

罚过轻的现象，建议借鉴《环境保护法》（2015年）的做法，在

《草案》的修改时一方面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例

如考虑规定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另一方面针对特定的行为

尤其是风险显著性的违法行为规定人身罚，例如对未取得许

可证运行核电厂或运行许可证到期未申请延期许可而运行

核电厂的行为处于行政拘留，从而落实严格管理的原则。

4 结论
《核安全法》立法是为保障中国核能安全可持续发展的

顶层制度设计过程。从本质上看，《核安全法》的制度构建就

是对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的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

分配，包括明确核安全监管的行政机关的职能（职责），规定

核能利用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义务）和保护公众的人身、财

产与环境权益。其中，关于政府职责和企业义务的相关制度

设计是从客观上使核安全水平得到切实保障，而对公众权利

保护的相关制度安排则是侧重从主观上让公众感觉到核能

风险是可接受的。《草案》在下一步的修改过程中，应当同时

完善这两方面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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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s Nuclear Safety Legislation

AbstractAbstract Safe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China's main legal framework of nuclear safety consists of one law and
nine regulations, but lacks of top-level design. The Draft of Nuclear Safety Law has been reviewed (second timetwice) by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but yet still has some deficienc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vision should clearly define the concept of nuclear safety,
incorporate conception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rights protection and strict administrative legal
liabilities in revision, so such that the nuclear safety is not only objectively secured and at the same timebut also subjectivel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KeywordsKeywords nuclear safety act; independent regula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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